表3  专业课2（教师教育课程）

	课程性质
	课程要求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数
	课内学时
	学期计划学时
	开课单位
	考核类型

	
	
	
	
	
	理论
	实践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
	

	专

业

课
	必
修
	00001021
	教育心理学
	3
	
	
	
	3
	
	
	
	
	
	
	教育
	考试

	
	
	00001022
	教育学
	3
	
	
	
	
	3
	
	
	
	
	
	教育
	考试

	
	
	00002100
	教师口语
	1
	
	
	
	
	
	
	
	
	2
	
	人文
	考试

	
	
	00002200
	规范汉字书写艺术
	2
	
	
	1
	1
	1
	1
	
	
	
	
	美术
	考试


	
	
	00001101
	现代教育技术（含课件制作）
	4
	
	
	
	
	
	4
	
	
	
	
	计算机
	考试

	
	
	
	XX课程与教学论
	3
	
	
	
	
	
	
	3
	
	
	
	
	考试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小计
	1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选

修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选修小计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小    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表3只限于教师类专业。可以单独列表，也可以分别列在专业课的“必修”、“选修”栏目中。根据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》（教师[2011]6号），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教育课程最低总学分数（含选修课程）为64学分，小学教师的专业为32学分，中学教师的专业为14学分。 
